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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託業務紛爭受理方式與處理流程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總經理核定實施 

中華民國一 O一年六月十一日總經理核定修訂 

中華民國一 O二年二月六日總經理核定修訂 

中華民國一 O四年七月十七日總經理核定修訂 

中華民國一 O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總經理核定修訂 

中華民國一 O七年二月十二日信託部督導主管核定修訂 

中華民國一 O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第 15屆第 11次董事會修訂規章名稱 

(108年 04月 08日授權由信託部單位主管核定) 

中華民國一 O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信託部督導副總經理核定修訂 

中華民國一 O九年六月二十日信託部單位主管核定修訂 

權責單位：信託部 

（訂定依據） 

第一條 為有效處理本行信託業務之委託人或受益人（以下合稱「客戶」）爭

議案件，爰依據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信託公

會」）訂定之「信託業應負之義務及相關行為規範」第四十七條、「金

融消費者保護法」、參酌通路營運部「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消費者保護

準則」暨其相關法令規定，訂定本要點。 

 

（權責處理單位） 

第二條 信託業務之客戶爭議案件，如其內容係屬理財商品（例如基金或有

價證券等）者，其權責處理單位應為金融服務部訂定之「國泰世華

商業銀行營業單位客戶爭議處理手冊」(下稱「爭議處理手冊」)所

稱之營業單位及業務關係單位，其餘信託業務之權責處理單位為信

託部。 

 

非權責處理單位接獲客戶爭議案件時，應即轉知權責處理單位處

理。 

 

本國營業單位爭議案件由金融服務部專責管理，並依爭議處理手冊

第二條之適用範圍，擔任主管機關、公會或依法處理金融消費者爭

議案件機構之受理窗口、難解爭議案件處理單位，及提供諮詢服務，

協調相關權責單位儘速處理，如無法達成協議共識，呈送 總經理裁

示。 

 

（受理申訴之程序） 

第三條 權責處理單位受理客戶爭議時，應由客戶爭議處理主管於第一時間

傾聽安撫，以平息紛爭，並負責了解客戶身分、爭議發生原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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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訴求及確認責任歸屬等，研擬最妥適處理方式，並依本要點第四

條進行適當調查。 

 

（適當調查申訴之程序） 

第四條 權責處理單位應依客戶爭議內容，於申訴之日起三個營業日內儘速

訪談本行相關人員，瞭解事件原委，並於權責範圍內調閱利於完整

呈現爭議內容原貌之相關資料，同時檢視各項流程是否符合規定，

以進行客戶聯繫及處理，必要時得請其他相關單位協助調查。 

 

客戶爭議案件如疑似洗錢、情節重大或涉及法律相關問題時，應依

案件內容儘速通知洗錢防制部、稽核室、信託部、財富管理部、法

務部、法令遵循部等相關單位協助。 

 

客戶爭議案件如為「重大事件」或符合作業風險事件者，應依稽核

室訂定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處理重大事件注意要點」及信用暨作

業風管部訂定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作業風險事件通報規則」規定

辦理。 

 

另應依法令遵循部「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暨子公司重要外部法遵事件

通報及管理規則」辦理通報事宜。 

 

（回應申訴之程序） 

第五條 客戶爭議處理主管針對客戶爭議事項，應依據初步調查結果、處理

情形等，於申訴之日起五個營業日內儘速向客戶解說及回覆，遇客

戶詢問時，應隨時向其說明處理進度。若需正式書面回覆客戶，爭

議處理手冊所稱之受理單位應將內容簽會法務部、業務關係單位、

金融服務部，後會通路管理單位，呈督導主管核定後函覆(如涉及主

管機關或法令遵循者，應加會法令遵循部)。 

 

（追蹤稽核） 

第六條 客戶爭議案件，如其內容屬理財商品，權責處理單位應依爭議處理

手冊規定辦理；其餘信託業務之客戶爭議案件，應由信託部將申訴

有關資料、案件經過、處理過程及改善事項等，填寫於「國泰世華

商業銀行信託業務紛爭處理表」（如附件），併同相關文件，呈報單

位主管核示。 

 

（紛爭受理方式與處理流程之公告） 

第七條 本要點之全部內容，應於本行各營業處所及網站上公布。 

 



第 3 頁，共 4 頁 

（留存相關文件與紀錄） 

第八條 客戶爭議案件，如其內容屬理財商品，權責處理單位應依爭議處理

手冊規定辦理；其餘信託業務之客戶爭議案件，應由信託部妥善保

存受理申訴之相關文件與紀錄，保存至信託契約終止後至少五年。 

 

（資料保密） 

第九條 辦理客戶爭議之相關主管及人員，對於爭議案件及客戶之相關資料，

應予以保密。 

 

（教育訓練與定期檢討） 

第十條 客戶爭議案件，如其內容屬理財商品，權責處理單位應依爭議處理

手冊規定辦理；其餘信託業務之客戶爭議案件，應由信託部彙整客

戶爭議案例，檢視發生原因且訂定改善對策，並定期以案例分享方

式，強化同仁爭議處理能力。 

 

（實施與修訂）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總經理核定後實施，修訂及廢止授權信託部督導副總經理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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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託業務紛爭處理表 

受理單位：信託部 

 

處理日期：             結案日期：             

客戶姓名：              

身分證號碼：            聯絡電話：《行動》          

《公司》          

事由： 

 

 

 

說明： 

 

 

 

 

 

 

 

 

 

 

 

 

信託部主管：     覆核：     經辦： 

 

電話：(  )      分機：    

 

※信託部針對客戶爭議事項，應於申訴之日起五個營業日內儘速向客戶解說及回覆。

相關資料請裝訂於本表後，由信託部歸檔留存。 


